
成交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CZB03202502002。

二、项目名称：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清真食堂外包服务采购。

三、成交信息：

供应商名称：昆明桔子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老厂生活区 1幢 3单元 28 号。

成交金额：37000.00 元/年

四、主要标的信息：

服务类

名称：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清真食堂外包服务采购

服务范围：本项目为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呈贡校区清真食堂出租经营，出租经

营面积约 210 平方米。经营内容为在在该区域内经营清真食堂，经营范围为热食

类食品制售，食堂现状炊具、餐具齐全，食堂服务学校师生约 900 人，其中回族

师生 20 余人。食堂水、电、气费用由经营单位自行承担，食堂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详见《第五章 采购人要求》。

服务要求：符合《云南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昆明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以

及民族宗教行政事务管理等部门相关规定，同时满足国家、省市及行业现行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及标准，满足磋商文件及采购人要求。

服务时间：三年；服务合同一年一签，一年一考核，采购人每年对成交供应商以

师生满意度问卷调查、学校综合考核等形式进行，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服务合

同。如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下述两种情况之一，服务立即终止，采购人不再与

其签订下一年合同，本项目终止。（1）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出现合同违约、达

不到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的年终考核标准或出现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或出现违法

违规、转租转包、擅自调价或不服从学校管理等行为的，服务立即终止，采购人

不再与其签订下一年合同，本项目终止。（2）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受到其他政

策性因素影响或学校服务需求调整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采购人保留变更、

中止、终止服务合同的权利，成交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采购人提出续签、索赔等

申请。



服务标准：符合《云南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昆明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以

及民族宗教行政事务管理等部门相关规定，同时满足国家、省市及行业现行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及标准，满足磋商文件及采购人要求。

五、评审专家名单：王琼、陈滨云、叶福（采购人代表）。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参考计价格【2002】1980 号文下浮 20%

计取。

金额：1330.00 元。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1.竞争性磋商公告发布时间：2025 年 02 月 11 日。

2.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磋商时间：025年 02月 21日上午 09:30 时。

3. 磋商响应文件开启地点及磋商地点：昆明市北京路 900 号颐高数码中心

A座 15 楼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会议室。

4.成交供应商评审得分：88.33 分

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 购 人：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地 址：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 134 号

联 系 人：吕老师

电 话：13888069013

采购代理机构：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北京路 900 号颐高数码中心 A座 15 楼

联 系 人：陈晓旭、徐国正、杨永婧

联系电话：13529369201、14787849289

电子邮箱：292410962@qq.com

3.项目联系方式

mailto:780949549@qq.com


采购人联系方式：吕老师，13888069013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陈晓旭、徐国正、杨永婧，13529369201、13529327120

十、附件

无。

2025 年 0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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